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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758            证券简称：中色股份             公告编号：2011-062 

 

中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 6 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司于 2011年 11月 11日上午 9：30在北京市朝阳区安定路 10 号中国有色

大厦六层 619会议室召开了第六届监事会第 6次会议，应到监事 3人，实到监事 

3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审议，参会

监事一致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 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配股

条件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中国证监会《上

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对公司是否具备

配股发行的条件进行了逐项核查，认为：公司符合现行法律法规中关于配股的有

关规定，具备配股资格，符合实施配股的实质条件。 

二、会议以 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逐项审议通过了《本次配股发行

方案的议案》。 

本次配股发行方案具体如下： 

1、配售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配售的股票为境内上市的人民币普通股（A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 

2、本次配股基数、比例和数量 

    本次配股拟按照每 10 股不超过 3 股的比例向全体股东配售，最终配股比例

由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在发行前根据市场情况与保荐人/主承销商协商确

定。本次拟配售的股份数量以本次发行时股票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确定。 

以截至 2011 年 9 月 30 日公司总股本 766,656,000 股为基数测算，预计可配

售股份数量不超过 229,996,800 股。配售股份不足 1 股的，按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的有关规定处理。 

本次配股前，若因公司送股、转增股本及其他原因导致总股本变动时，本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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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股数量上限将作相应调整，具体发行数量授权公司董事会与保荐人/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 

    公司控股股东--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承诺以现金全额认购其可配股

份，公司第二大股东--万向资源有限公司承诺以现金全额认购其可配股份。 

3、本次配股价格和定价原则 

（1）配股价格：以配股说明书刊登日（不含刊登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

股票交易均价为基数，采用市价折扣法确定配股价格，具体发行价格将提请股东

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在发行前根据市场情况与保荐人/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2）定价原则 

①不低于发行前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公司每股净资产； 

②考虑募集资金需求量及资金使用安排； 

③参考本公司股票在二级市场上的价格、市盈率及市净率等情况； 

    ④由公司董事会与保荐人/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4、本次配股的配售对象 

    在中国证监会核准后，公司将确定本次配股股权登记日，配售对象为配售股

权登记日当日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

全体股东。 

5、本次配股募集资金的用途 

    本次配股拟募集资金不超过 25 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将全部用于归还银行

贷款和补充流动资金，其中不超过 12 亿元用于偿还银行贷款，其余用于补充流

动资金。  

6、发行方式：本次发行采用向原股东配售股份（配股）的方式进行。 

7、发行时间：本次配股在中国证监会核准后 6 个月内择机向全体股东配售

股份。 

8、承销方式：本次配股采用代销方式。 

9、本次配股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分配方案：公司配股前滚存的未分配利润

由配股完成后的股东依其持股比例享有。 

10、本次配股决议的有效期限：自公司 2011 年第 5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本次配股方案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如国家法律、法规对上市公司配股有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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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公司按照新的规定对公司配股方案进行调整。 

本议案尚需提请公司 2011 年第 5 次临时股东大会特别决议审议通过，并报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后方可实施，最终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

的方案为准。 

特此公告。 

 

 

 

 

中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1 年 11 月 11 日 


